
2023年中央级省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胡川镇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项目

绩效目标的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实施项目的目的
实施该项目的目的是满足农户产业需求，带动乡村振兴发展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脱贫致富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项目内容
2023年依据《中共张家川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2023年中央省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计划的通知》（张农领办发〔2023〕31号）文件，在胡川镇胡川村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70万元，用于建设取水井、自来水管、水池、排水渠、供电系统等基础设施。

（三）扶持环节、标准、方式及资金计划
县上安排中省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胡川镇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70万元，用于建设取水井、自来水管、水池、排水渠、供电系统等基础设施，资金全部拨付到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

（四）绩效目标
在胡川镇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70万元，用于建设取水井、自来水管、水池、排水渠、供电系统等基础设施，取得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二、任务完成情况

2023年建设取水井、自来水管、水池、排水渠、供电系统等基础设施，共补助资金70万元，资金已全部拨付到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通过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效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项目实施与管理
（一）实施方式
该项目由胡川镇实施，农业农村局报账。

（二）强化督促检查，突出助农增收

为确保项目落实取得实效，在工程的关键环节，加强督促检查，督促工程全面落实蔬菜（食用菌）生产的各项技术规程，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推动我县经济作物可持续发展。

四、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方式，成立由站长任组长，其他成员为组员的项目自评小组，专门负责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结合评价内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实施情况、资金兑现、财务管理、社会效益等做出自我评价。同时，认真听取县农业农村局、乡政府、村委会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建立长效机制，确保项目合规实施，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五、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自评，一致认为，项目实施组织严密，程序规范，管理到位，资金安全，符合要求，提高了质量和水平，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发展。
六、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已于2023年11月底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将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执行。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资金申请表、项目验收表等手续齐全、资料合格的情况下，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划拨、使用，及时、规范地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在胡川镇胡川村蔬菜（食用菌）大棚基础设施建设；工期已完成，占下达任务的100%。目前，帐已报完。
（2）项目完成质量
县经作站选派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基地种植、中耕除草、追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提高项目完成质量。
（3）项目实施进度
截止11月底全部收获结束。
2、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设施建设用于取水井、自来水管、水池、排水渠、供电系统等基础设施，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带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中全部使用有机肥，高效、低毒、低残留生物农药，可以达到化肥、农药0污染。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指标为0。
（5）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调查了解，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群众满意度指标达100%。
七、绩效自评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管理方法不够科学，项目监管需加强和细化。二是对绩效评价工作不够准确，资金使用人、业务主办、会计人员评价方法有待提高，项目成本管理目标设置还不够具体，对项目资金使用成本的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项目监管，提高工作效率，扶持种植能力，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有效平台。
2、加大资金使用跟踪力度，管好用好资金，确保持久发挥效益。
九、建议
1、建议县政府引入农业专业和内控人才，提高工作效率。
2、建议进一步提高预算的合理性、严谨性和政策的适宜性，既利于发展项目，又能使少资金发挥更大作用。
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今后实施和管理项目的依据，并适时公开。



